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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6� � �证券简称：澳柯玛 公告编号：2021-031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4,453,7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张斌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孙明铭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张斌先

生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董事赵风雷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徐玉翠

女士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独立董事孟庆春先生、黄东先生因公出差，授

权委托独立董事周咏梅女士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并签署有关文件。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李方林先生、宁文红女士因公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经理、董事候选人王英峰先生，公司代行董事会秘书徐玉翠女士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501,795 99.7388 922,419 0.2530 29,500 0.008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501,795 99.7388 922,419 0.2530 29,500 0.008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501,795 99.7388 922,419 0.2530 29,500 0.008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501,795 99.7388 922,419 0.2530 29,500 0.008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510,695 99.7412 913,519 0.2506 29,500 0.008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492,195 99.7361 932,019 0.2557 29,500 0.008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074,870 98.2839 932,119 1.6634 29,500 0.052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融资业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173,069 96.6746 1,815,920 3.2406 47,500 0.0848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

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553,295 99.7529 870,919 0.2389 29,500 0.0082

10、议案名称：关于增补王英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485,595 99.7343 938,619 0.2575 29,500 0.00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

1,399,703 59.7468 913,519 38.9939 29,500 1.2593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1,381,203 58.9571 932,019 39.7835 29,500 1.2594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381,103 58.9529 932,119 39.7878 29,500 1.2593

9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

并支付其报酬的议

案

1,442,303 61.5652 870,919 37.1755 29,500 1.2593

10

关于增补王英峰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1,374,603 58.6754 938,619 40.0653 29,500 1.25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8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力、郭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0078� � � � �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1-047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

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5月25日发出，并于2021年5月28日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会

议。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78� � � �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1-04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了盘活下属子公司应收账款，及时回收流动资金，改善财务状况，公司拟将子公司持

有的合计约21亿元应收账款转让给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市金伊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上述事项业经公司2021年5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一

1、企业名称：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孔祥宇

5、成立日期：2015年4月27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333843663J

7、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与平阳街交汇处壹克拉[幢]106号房201室

8、经营范围：国内贸易；保健食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持股：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其100%股权。

10、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与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二

1、企业名称：长春市金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王应贤

5、成立日期：2013年08月01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40736081485

7、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抚松路以南松辉小区二期3-1-615号

8、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电子产品经销及维修；电子设备的咨询、维护及技术服务（依

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股东持股：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其100%股权。

10、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与长春市金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将子公司持有的应

收账款约14.3亿元转让给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将子公司持有的应收账款约6.7亿元转

让给长春市金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具体出售应收账款明细及转让费用将根据约定执行。

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国内医疗机构，以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为主。该部分客户资信较好，

回款有保障。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乙方1：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2：长春市金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甲方对债务人享有业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及其附属权益。 甲方拟将合计约21亿元

应收账款转让予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应收账款。

（二）应收账款转让安排

1、甲方将收取乙方受让应收账款所支付的应收账款转让对价，转让的应收账款合计约

21亿元，转让对价合计为19.887亿元，由乙方1、乙方2分别支付。

（1）第一笔付款时间为本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1、乙方2分别向甲方支付转

让对价款人民币7.15亿元与3.35亿元；

（2）第二笔付款时间为本协议签署后第七个月内，乙方1、乙方2分别向甲方支付转让

对价款人民币4.29亿元与2.01亿元；

（3）第三笔的付款时间为本协议签署后第十二个月内，乙方1、乙方2分别向甲方支付

转让对价款人民币2.1021亿元与0.9849亿元。

2、甲方在向乙方转让应收账款后，应配合乙方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相关的转移/变更登

记手续。

3、 甲方应根据乙方的要求， 随时向乙方移交与本协议项下应收账款相关的文件和资

料，并授权乙方向第三人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与业务合同相关的所有其他法律文件复印件。

该“相关的所有其他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同的修改或补充文件和权利凭证，交

易授权批准文件等，以及乙方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其他事项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经甲方有权机

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授权事项

授权公司管理层：

1、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水平确定转让折价率（转让费用）及确定转让协议具体内容；

2、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更换及确认资产受让方；

3、办理与本次应收账款转让相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有效期一年。 自董事局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如能顺利实施，可以增强公司的资产流动性，降低资产负债率，盘活现有资

产，改善现金流状况，从而为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提供资金层面的支持。

本期应收账款转让折价部分预计会减少公司当期利润总额约0.46亿元。但通过本次转

让会使公司提前取得部分货币资金，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的《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的议案》进

行了认真的审议，认为：本次应收账款转让事项有利于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增强公司

的资产流动性，盘活现有资产，改善现金流状况，从而为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提供资金层面

的支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L32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公司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 ）于2021年5月

28日收到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燕赵” ）通知，其于2020年11月12日至2021年5月27日期

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9,049,790股，减持股份

达到1.2%。截至2021年5月27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17,515,35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33%。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前持有、控制公司股份总额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限售股份，每累

计达到该公司股份总额的1%时，公司应作出公告。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权分置改革实施相关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0年11月12日至2021

年5月27日

3.52 9,049,790 1.2

大宗交易 _ - - -

其他方式 _ - - -

合计 - _ 9,049,790 1.2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6,565,142 3.54 17,515,352 2.33

注1：2004年12月22日，北京燕赵受让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45,266,200股公

司非流通股股份。此次转让完成后，北京燕赵持有公司15.50%的股权。详见2004-临16《首

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受让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2004-临17《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户办理完毕的公告》。

注2：2006年，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

股东支付的3.3股对价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截至2006年12月31日，北京燕赵持有本

公司股份32,156,756股，占总股本的11.01％，其中持有公司限售股份32,156,75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1.01％。详见2005年11月30日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2005年12月23

日披露的2005-L41《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2006年1月11日披露的

2006-L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注3：2007年5月28日，公司以5.71元/股的价格向Reco� Shine� Pte.� Ltd.定向发行120,

000,000股，并于2007年6月5日办理了股权登记、过户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由292,040,208股增至412,040,280股，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32,156,75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7.8%。 详见2007年6月7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注4：公司于2007年10月15日实施了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2,040,28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3股（含税），经送红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535,652,

364股。 详见2007年10月9日披露的2007-L43号 《2007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公告》。 截止

2007年12月31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41,163,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8%。

注5： 公司于2010年4月7日实施了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35,

652,3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4股，分红后本公司总股本从535,652,364股

增至749,913,309股。 详见2010年4月7日披露的2010-L08 《200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 截止2010年12月31日， 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56,701,63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6%。

注6： 北京燕赵上述有限售股份分别于2007年1月19日、2008年1月21日、2009年5月4

日解除限售。 详见临2007-L1号、临2008-L04号、2009-L15号公告。

注7： 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2月1日，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7,651,631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2014年12月31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49,

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4%。 详见2014年12月2日披露的2014-L61号《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注8：2015年11月18日、11月20日、11月23日，北京燕赵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543,062股。 此次增持完成后，北京燕赵持

有公司非限售流通A股股份49,593,0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1%。 详见分别于2015年11

月20日、2015年11月24日披露的2015-L108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票的公告》、

2015-L109《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票的公告》。

注9：公司于2019年2月1日披露2019-L26号《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

露公告》，北京燕赵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不超过22,497,300股 （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99%）。 本次减持完成后，截止2019年9月3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

流通A股股份41,563,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4%。

注10：公司于2020年5月1日披露2020-L20号《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

露公告》，北京燕赵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不超过22,497,300股 （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99%）。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流通A股股份26,565,

1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4%。

注11： 2020年11月12日至2021年05月27日，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9,049,790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2021年05月27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17,

515,3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北京燕赵的股改承诺已于2011年1月13日履行期满，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最低减持

价格承诺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变动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 � � �公告编号：2021-41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海峡轮渡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增资概述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峡股份” ）2021年5月14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峡轮渡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海口至海安航线“信海16号” 等13艘客滚船舶，连同海南金维嘉海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维嘉” ）、海南长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益公司” ）及海南嘉和海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公司” ）分别所属的海口至海安航线“海口六号”轮、“海口九号”

轮、“海口16号” 轮船舶资产增资至海南海峡轮渡运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峡轮

渡” ）。 关于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5月15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向海峡轮渡增资的公告》。

二、本次增资进展情况

（一）拟签署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金维嘉、长益公司、嘉和公司、海峡轮渡就《增资协议》条款达成一致，各

方拟签署的《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增资方式与金额：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

公司拟增资涉及海南海峡轮渡运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京亚超

评报字（2021）第A125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1年4月9日，海峡轮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

价值为7,094.96万元。 各方同意以该评估价值为依据，本次增资价格为每一元新增注册资

本7,094.96� /� 7,031.93元（按海峡轮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除以海峡轮渡现时注册资

本计算）。 最终交易价格根据中远海运集团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计算，如经备案

的评估值与前述评估价值存在差异，各方同意终止本协议并另行签署协议确定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21年4月9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海南海峡

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长益投资有限公司、海南金维嘉海运有限公司、海南嘉和海运有限

公司拟对海南海峡轮渡运输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涉及的“海口16号” 等16条客滚船舶资产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2021）第A124号），全体股东的增资方式、增资金

额如下：

海峡股份以其所有的13艘船舶资产增资。 海峡股份用于增资的资产市场价值为89,

725.63万元，认缴88,928.5280万元注册资本，其余797.102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金维嘉以“海口六号”客滚轮增资。金维嘉用于增资的资产市场价值为5,243.93万元，

认缴5,197.3441万元注册资本，其余46.5859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长益公司以“海口九号”客滚轮增资。 长益公司用于增资的资产市场价值为6,672.03

万元，认缴6,612.7572万元注册资本，其余59.272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嘉和公司以“海口16号”客滚轮增资。 嘉和公司用于增资的资产市场价值为7,344.58

万元，认缴7,279.3324万元注册资本，其余65.247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峡轮渡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95,943.7912 船舶资产及货币 83.3932

海南金维嘉海运有限公司 5,202.8997 船舶资产及货币 4.5223

海南长益投资有限公司 6,618.3128 船舶资产及货币 5.7526

海南嘉和海运有限公司 7,284.8880 船舶资产及货币 6.3319

合计 115,049.8918 ——— 100.000

2、出资时间：全体股东应于协议签署后30日内完成出资。

3、人员安排：海峡股份用于出资的船舶原船员及相应管理人员由海峡轮渡继续聘用。

金维嘉公司、长益公司、嘉和公司用于出资的船舶原船员以及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能运公司” ）的管理人员由海峡轮渡负责安置。 金维嘉、长益公司、嘉和公司在协

议签署生效后，征询相关人员意愿，确定人员名单，并应在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将该名

单加盖公章后送交海峡轮渡公司确认，应同时向海峡轮渡提供能够证明相关人员已与金维

嘉、长益公司、嘉和公司或能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材料。

各方确认，海峡轮渡不聘用金维嘉、长益公司、嘉和公司或能运公司存在以下情形的人

员：

（1）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

（2）不符合职业健康要求的船员；

（3）船员证书不适用于海峡轮渡船舶任职的职务船员。

4、违约条款：任一股东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或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或在协议

中所作的陈述和保证有任何虚假、不真实、或对事实有隐瞒或重大遗漏，或未遵守其承诺，

均构成违约。

任一股东违约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股东因该违约而遭受的一切损失（为免疑义，

该损失还应包括一方为纠正该违约而采取法律行为时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险费、执行费等，下同）。 如海峡轮渡因股东违约行为遭受损失，海

峡轮渡可从经股东会决议分配给该股东的红利中扣除相应款项。

若任一股东未按协议约定缴纳出资，已缴纳出资的任一股东均可以要求其向己方按照

应缴未缴部分出资额的万分之一每日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其实缴出资到位。

若任一股东按协议约定缴纳出资后，因第三方对其用于出资的相关船舶主张所有权影

响海峡轮渡对该船舶的正常运营，如海峡轮渡无法向该第三方主张权利或主张权利后无法

获得足额赔偿的，该股东即构成出资违约。 已缴纳出资且不构成出资违约的任一股东均可

以要求出资违约方向己方按照出资违约方构成出资违约对应金额的万分之一每日支付逾

期违约金，直至海峡轮渡能够对船舶正常运营。在股东出资违约情形存续期间，该股东利润

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按其实缴出资且不构成违约的份额计

算。

若各股东或能运公司违反协议之约定， 从事与海峡轮渡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则

该股东或能运公司相关违约行为对应船舶的股东应按照其全部出资额的万分之一每日向

海峡轮渡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该股东或能运公司不再从事相关业务，并应向海峡轮渡全

额支付其因此获得的利益。

5、生效条件：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1） 海峡股份的上级国家出资企业批准本次增资且对各股东以非货币资产出资涉及

的资产评估项目完成备案；

（2）海峡股份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增资；

（3）金维嘉、长益公司、嘉和公司的股东会分别同意本次增资；

（4）各股东已取得其用于出资的船舶资产100%所有权并提供海事主管部门出具的证

明文件，且相关船舶不存在抵押权或租赁。

（二）评估备案程序履行完毕

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了中远海运集团《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海峡轮渡

增资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公司关于海峡轮渡增资事项的评估备案程序已经履行

完毕。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11� � �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1-02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22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11 华能国际 2021/6/1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本公司已于2021年5月7日公告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持有本公司32.28%股份的股东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在2021年5月

2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新增审议一项《关于选举夏爱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选举夏爱东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该议案不属于特别决议议

案，不需要进行累积投票。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1年5月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6月22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公司本部A102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22日

至2021年6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

6.01 《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

6.02 《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

6.03 《关于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夏爱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除本次增加的临时提案外，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以

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6、7、8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报备文件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关于在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6.00

《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和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6.01 《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6.02 《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6.03 《关于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7 《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

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夏爱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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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路5号煤炭大厦15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7,644,9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胡善亭主持，采用现场会议记名投票和

网络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赵寿森董事、孙建科董事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安满林监事、罗劼监事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范建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179,037 99.6984 1,973,594 0.0702 6,492,295 0.2314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179,037 99.6984 1,973,594 0.0702 6,492,295 0.2314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271,899 99.7017 1,880,732 0.0669 6,492,295 0.2314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271,899 99.7017 1,880,732 0.0669 6,492,295 0.2314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8,151,332 99.6618 9,492,794 0.3381 8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6,424,937 99.6003 4,106,094 0.1462 7,113,895 0.2535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483,750 78.6978 108,403,267 21.3020 8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863,194 99.8296 4,780,932 0.1702 800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770,332 99.8263 4,873,794 0.1735 800 0.0002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770,332 99.8263 4,873,794 0.1735 800 0.0002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770,332 99.8263 4,873,794 0.1735 800 0.000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660,469,778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37,681,554 93.5494 9,492,794 6.4499 800 0.0007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13,955,928 93.4452 7,992,694 6.5541 800 0.0007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23,725,626 94.0532 1,500,100 5.9468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0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37,681,554 93.5494 9,492,794 6.4499 800 0.0007

6

关于审议公司续聘

会计师事务的议案

135,955,159 92.3764 4,106,094 2.7899 7,113,895 4.8337

8

关于审议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142,393,416 96.7509 4,780,932 3.2484 800 0.0007

9

关于审议修订《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42,300,554 96.6878 4,873,794 3.3115 800 0.000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八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余为普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其中，议案七《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

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赖熠、吴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

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9日


